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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舞蹈班送照相机”“买名酒送
高品质汽车”“买车还送车”……近年
来，商家的各种宣传推广令人眼花缭
乱。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商
家发布的广告中，“最终解释权归本店
所有”之类的说法频繁出现。

长期以来，因“最终解释权归经营
者所有”相关条款引发的消费纠纷频
频发生，这是典型的“霸王条款”，严重

侵害消费者权益。
法学专家认为，针对“霸王条款”

多发的行业，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组织要进一步开展普法宣
传，加强对商家、平台违法行为的巡查
和惩戒。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仔细
阅读合同条款，如果遇到“霸王条款”，
可要求商家删除相应内容，要是协商
不成，应勇于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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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抵制抵制““最终解释权最终解释权””

本期热评 ＞＞ 老老 穆穆

一针见血 ＞＞ 赵志疆赵志疆

7 月 24 日，北京大学发布《校友预约入
校违规情况通报》。通报中称，7 月 21 日，
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
研学团队，由部分校友通过预约同行人员
的方式，拆分预约 139 名学员入校，每人收
费 10800 元，合计收费约 150万元。

不到一个月时间，这已是北大第二次
通报违规预约入校行为。

进入暑期，各类研学游再次升温。在
各类研学游产品中，打着北大、清华幌子
的产品总是格外畅销，更有甚者，在网络
平台公开售卖北大清华的入校名额，价格
最高炒至千元，而且煞有介事地注明：“确
保百分百能进，可以签进校协议，提供发
票，每名学生 1100 元。”

从 7 月初开始，北大清华对提前预约
的游客开放参观。但两所高校均在通知

中明确表示，校园参观不收取任何费用，
提醒游客拒绝以任何名义提供参观服务的
有偿预约行为。尽管如此，仍有人内外勾
结，肆意倒卖北大清华的入校名额。由此，
不仅令北大清华很愤怒，同时也令不少游
客“很受伤”——最近一段时间，多地游客
投诉北京研学游存在欺诈现象，“说好的第
一站要去清华、北大，结果一个都没去，只
在学校门口转悠了一会儿。”

黄牛赚钱，大学躺枪，北大清华的愤
怒可想而知，参与其中的校友被母校“拉
黑”，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对于倒
卖入校名额的“内鬼”来说，被母校“拉黑”
只是第一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规 定 ，倒 卖 入 校 名 额 涉 嫌 变 相 倒 卖 入 场
券、凭证，有可能会遭受行政处罚。如果
性质严重，甚至涉嫌非法经营罪。

北大连续通报违规预约入校行为，既
是对不良校友发出的警告，也是对各地游
客做出的提醒：那些动辄要价成千上万的
北大清华研学游，是否真的实至名归？为
了混进北大清华的校园，某些研学团调动
各种私人关系，蚂蚁搬家式地向校内输送
学员。虽然以研学游为名，但瞒天过海的
过程中既没有“研”也没有“学”，充其量不
过是能满足一下“到此一游”的片刻虚荣
心。问题是，这笔钱花得值吗？

频频“躺枪”之后，不胜其扰的北大已经
明确向各类研学机构说“不”。当此之时，家
长有必要慎重考虑一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安
排假期研学计划，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掏钱

“打卡”“集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一个更
加迫切的问题是，泥沙俱下的暑期研学游市
场，确实应该好好管管了。 据人民网

“研学游”倒卖免费入校名额或涉嫌违法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电
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的通知》，决定
自 2023 年 7 月至 12 月组织开展综合整治，
聚焦电子秤缺斤短两突出问题，依法查处
生产假冒伪劣、具有作弊功能电子秤的企
业，严厉打击集贸市场、商超、水果店、流动
摊贩等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电子秤等计量
违法行为，为消费者创造安全、放心、满意
的市场消费环境。

缺斤短两的电子秤俗称“鬼秤”，在我
们的日常消费中经常遇到。上网搜索发
现，“小心地摊秤有鬼”“十秤八不准，还有
六两五两秤”“电子秤作弊手段多，市民买
菜多留心”……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秤杆哄人，丧尽良心。老百姓对“鬼
秤”的憎恶由来已久。过去，市场上杆秤唱

主角，一些无良商贩在秤砣、秤盘上做手
脚，或者暗中用手指耍鬼，消费者动辄被
坑，曾经流行过手提弹簧秤买东西的应对
之举。后来电子秤逐步普及，人们对这种
颇具科技含量的器具挺放心，不再提防“秤
杆哄人”的勾当了。

殊不知，电子秤也不一定靠得住。市
场上，电子秤作弊现象越来越多，令人防不
胜防，到如今，电子秤使假愈演愈烈，商贩
耍“鬼秤”竟然成了潜规则。

前不久，有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5月
5日，江西南昌的叶同学和室友在学校门口买
水果遇到商贩用“鬼秤”，他买的 5斤西瓜和
1.2斤的芒果回到宿舍复秤发现，西瓜只有2.9
斤，芒果只有 0.8 斤。叶同学回去找摊贩理
论，摊贩并不否认缺斤短两，还辩称“大家都这

么干”。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后，对使用不
合格计量器具的摊贩作出处理。

这名大学生的维权之举博得一片点
赞，摊贩口中的“大家都这么干”却又让人
心里堵得慌。

遭遇“鬼秤”后，有多少人能像这个大
学生这样勇于讨公道？答案恐怕不容乐
观。事实上，多数消费者对“地摊上没几家
秤是准的”这种潜规则心知肚明，但如果不
是差太多，往往不愿生事或嫌维权麻烦而
默认了，这在客观上等于纵容了“鬼秤”，甚
至助长了商贩缺斤短两的“底气”。

正因如此，“鬼秤”便有了恣意横行的
市场，一些企业生产假冒伪劣、具有作弊功
能电子秤的违法行为也屡禁不绝。

有人瞅住消费市场的“空子”造“鬼秤”，

有人瞅住公众不去较真的“空子”使“鬼秤”，
消费者似乎只有忍气吞声被宰的份了。

“小计量”关乎“大民生”，小小一盘秤，
一头连着商家的诚信，一头连着消费者的
信任。“鬼秤”损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更会扰乱市场秩序、影响诚信建
设，甚至突破了法律底线。

法治社会决不能容忍这样的违法行为
大行其道，非常有必要找准病根根除这一
顽疾。市场监管部门出手了！我们拍手叫
好，更充满期待。

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相关
部门无疑要尽到监管责任；广大消费者也
应主动维权、积极举报。只有各方共同发
力，才能根除“鬼秤”乱象，让商贩“大家都
不这么干”。

缺斤短两太坑人 “鬼秤”泛滥法不容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25 日下午，由市人社局、市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主办的直 播 带 岗 系 列 招 聘 活 动
举 行 启 动 仪 式 ，这 是 我 市 打 造 乐 业 大 同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品 牌 的 又 一 力 举 。（《大 同
晚报》7月 26日）

直播带岗就是由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通
过对企业和求职者的深入了解，将调研成
果通过线上展示，让求职者能够通过线上
展示的企业文化、工作氛围、发展方向等，
找到与自己就业理念、未来发展规划相匹
配的企业，企业也能了解到更多人才信息，
更加高效地找到所需的人才。

现如今，直播带岗已成为广受青年人
青睐的就业模式，相比曾经毕业生每日抱
着一叠厚厚的简历，漫无目的地跑面试，直
播带岗架起的这座“云桥梁”，能让求职求
才双方更直观地找到更适合、满足自身需
求的岗位和人才。

毕业季来临，大学生从高校步入社会，
服务他们的主体也从高校转为各地人社部
门。我市人社部门启动直播带岗系列招聘
活动，有助于尽快获取未就业毕业生的相
关信息，提高服务的精准性，还能够适时地
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培训、见习机会等服
务，而且拓宽了求职者的就业渠道，推动毕
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直播带岗系列招聘活动为毕业生就业
打造了良好社会环境。相信随着一系列支
持、帮扶举措的持续落地，广大毕业生和未
就业人员一定能够抓住就业机遇，找到实
现梦想的舞台。

直播带岗
求职求才新路径

有话直说 ＞＞ 张淳艺张淳艺

据 7 月 23 日新华社报道，近日，市场监
管总局公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
行。针对群众反映的“生鲜灯”误导消费者
问题，该办法明确，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
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
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
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从农田到餐桌，食用农产品安全与公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今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正式
实施，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提出了新的
要求。为了做好法律法规的衔接落实，市
场监管总局对原《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修订
后的办法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开办者和农产
品销售者的食品安全责任，其中禁用“生鲜
灯”成为一大亮点。

不少消费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在超市、菜
市场灯光下看着光鲜的肉食、水灵的蔬菜，买
回家后却发现并不那么“养眼”。其实，东西
还是那些东西，只是灯光不同了。在店里，经
营者可能使用了特殊灯具，通过调整光照颜
色或在光源外加不同颜色的灯罩，使得所销
售的生鲜农产品看起来色泽亮丽美观。这种
专门用来给生鲜农产品提色增亮的灯具，被
形象地称为“生鲜灯”。“生鲜灯”在各地超市、
菜市场中均被使用，甚至形成了一种“光学营
销”套路——红灯搭配冷白光用于鲜肉区，增
强肉的新鲜感；绿光搭配正白光用于蔬菜区，
让蔬菜看上去更新鲜；冷白光用于海鲜区，让
水产看起来更鲜活……

尽管“生鲜灯”让不少消费者大呼上当，
但此前相关法律法规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禁
止性规定。不仅商家对此不以为然，一些地方
市场监管部门也认为，只要商品质量合格，是
否利用“生鲜灯”作为营销手段并不重要。

事实上，无论农产品质量如何，使用
“生鲜灯”本身都容易误导消费者，也涉嫌
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
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
供的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
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商品的真实
色泽同样在消费者知情权的范畴内，经营
者 有 义 务 予 以 真 实 呈 现 。 而 使 用“ 生 鲜
灯”，更多的是为了提高农产品的“颜值”，
容易影响消费者的感官判断。

禁用“生鲜灯”，既是重要的纠偏，也是必要
的制度堵漏。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经营者认
识到“生鲜灯”的违法性，远离这种“美颜神
器”，同时加强监管执法，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中国经济网

误导消费者的“生鲜灯”
是时候关闭了


